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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南/通知发布 

项目受理 

项目评审 

项目公示 

项目确定 

管理监督 

市发展改革委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专家评审

等方式进行项目审核评估。 

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申报单位的信

用报告，提出年度专项资金项目安排计划，并在门

户网站进行公示。 

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根据专家评审意见，经

项目公示及综合平衡后，确定年度支持项目和支持

金额，与项目单位签订项目协议书。 

1、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； 

2、市财政局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 

市发展改革委根据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重

点，编制项目申报通知、指南，在门户网站发布。 

市发展改革委组织、受理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报

送的项目申请材料。 

资金拨付 

市发展改革委向市财政局行函申请下拨资金，市财

政局根据市发展改革委提出的年度专项资金项目

安排计划，按规定审核后将资金拨付到项目申报单

位。 


